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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 7 月 27 日新竹市政府建築管理業務推動宣導注意事項 
（營建產業公會版） 

 

 

壹、 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嚴謹防疫恢復正常辦公。 

 

 

貳、 建築線指定、現有巷道、套繪管制、畸零地合併公有土地及私設通路

認定執行 

 

(一) 新竹市建築物地籍套繪資訊系統，已上線試運轉，繼續宣導配合，預計 109

年 9 月 1 日起，落實執行，申領建築執照(建照、變更、拆照)前，應完成地

籍套繪管制。特殊功能，僅供建築管理科內同仁操作，權限不對外科室開放: 

1. 解除套繪功能。 

2. 套管管制事項 

(1) 變更設計執照，要重新套繪。 

(2) 變更設計，併使用執照案者，變動幅度小，原則免再重新套繪。 

(3) 竣工圖修正，併使用執照案者，變動幅度小，原則免再重新套繪。 

 

（照會：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

業公會） 

 

(二) 「既成道路」、「現有巷道」、「私有土地」、「公用地役關係」、「(年代久遠)私

設通路」與「通行權」，相關疑義討論 : 

 

1. 「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」之構成要件，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

字第四○○號之見解為基準。 

 

2. 《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》第四條所稱：「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

https://www.coa.gov.tw/COVID_19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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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之巷道」，實務上，係就其寬度、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

上需要認定之。 

 

二者，構成要件，尚屬有別。 

 

3. 經認定「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」之處分，限制人民財產

權尤其直接、嚴重。 

 

目前《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》第四條第二項現行規定 :「就其寬度、

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認定之」，其所為授權之目的、

內容及範圍，過於抽象，經常產生執行上之爭議。 

 

4. 公用地役關係、私人土地、通行權案例研析 : 

 

甲君與乙君，一起申請指定建築線後。甲君剛好地界相鄰建築線，乙君剛

好全部位於道路退縮地範圍內。則，甲君主張 : 得自行申領建築執照，免

再出具乙君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審查執行疑義。 

 

 
       初步建議執行方式：  

(1) 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，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

務之平衡，應避免「任意割裂適用」 (大法官釋字第 385 號解釋參照)。 

(2) 今甲君，就「『甲和乙共同申請』之行政處分結果」選擇性適用。似將造



3 
 

成「任意割裂適用」情事：片段割裂適用有利行為人之行政處分內容，

就不利之情形主張不適用忽略原行政處分所依附之基礎事實。 

(3) 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，請依《大法官釋字第四○○號》、《民法》、

《建築法》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並函詢營建署釋示。 

 

（照會：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

業公會） 

 

 

參、 相關法規、函釋宣導及建築法規聯席研討會提案案件: 

(一) 促請「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」協助草擬協檢注意事項，繼續追蹤: 

1. 建築基地同時跨越縣市行政轄區時，法規聯席會，研商建照核發方式。 

2. 編輯《新竹市建築管理法令及歷年新竹區法規聯席會議記錄彙編》。 

 

(二) 金山街周邊地區建築物屋頂突出物、外牆設計裝飾柱、裝飾板、夾層、挑高、

一樓設置機械式停車空間等，宣導注意請勿違規。於建築物完工領得使用執照

後，透過二次施工方式，擅自加設部份或全部樓板成為夾層屋，甚或增加一層，

以增加使用樓地板面積，滿足其個人追求較大居住面積需求，但卻違反法令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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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常見違規情形態樣： 

(1) 將原合法之挑空設計，於領得使用執照後，擅自將挑空部分補平。 

(2) 利用挑高的樓層，在原有的空間、高度下，於領得使用執照後，擅自加

設另一樓層或部分樓層亦即夾層。 

(3) 利用複層式之空間高低變化，在領得使用執照後，於原係供作空間變化

之四‧二公尺部分擅自增設另一樓層。 

(4) 利用花臺、陽台、造型版、屋頂突出裝飾物，在領得使用執照後，擅自

增設樓板。 

 

2. 產生之影響： 

(1) 增加使用樓地板面積，破壞容積管制精神，影響其他合法使用住戶之權

益。 

(2) 影響建物結構安全及防火避難之功能造成逃生救災之困難。 

 

3. 處理措施，初步建議如下，以徹底防止意圖違規案件之產生。 

(1) 依內政部營建署 2007.10.13 行政指導事項(如下網頁)辦理：如設計上有

蓄意為日後二次施工違規預留空間者，以行政指導方式，飭請變更設計，

以免造成糾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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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%E6%9C%80%E6%96%B0%E6%B6%88%E6%81%AF/%E6%A5%AD%E5%8B%99%E6%96

%B0%E8%A8%8A/39-%E5%BB%BA%E7%AF%89%E7%AE%A1%E7%90%86%E7%B5%84/10088-%E6%8C%91%E7%A

9%BA%E5%A4%BE%E5%B1%A4%E8%AB%8B%E5%8B%BF%E9%81%95%E8%A6%8F.html 

(2) 建議依本府 104 年 1 月 13 日府都計字第 10302250130 號，發布實施

《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(新竹市部分)(不含「高峰里保護區檢討

變更保留案」範圍)細部計畫(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)(第一階段)案》-《附

件二、都市設計準則(第 151 頁)》-《二、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之地區，

包括：(六)其他具特殊性或公益性需求，經「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

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指定地區或建築。》規定，辦理都市設計審議。

或依《建築法》第 34-1 條規定，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前，得先列舉建

築有關事項，並檢附圖樣，申請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建築機關預為審查。 

  

(照會 :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

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

木包工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東區區公所、本處都市設計科、使用管理科) 

 

(三) 《內政部 109 年 7 月 20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90812194 號函》關於「建築技

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」第 1 條第 3 款及第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免計

入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之花臺執行疑義，宣導注意。 

 

(原文)：本部 84 年 8 月 4 日台（84）內營字第 848029 號函（如附件）釋：「按

陽台外緣設計花台，其突出牆面線總和不超過 1.5 公尺，或設置於建築物外牆

時其面積與陽台面積合計不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者，得不計入建築面積。」

因現行第 1 條第 3 款陽臺得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之尺寸業

修正為 2.0 公尺，該函有關「突出牆面線總和不超過 1.5 公尺」1 節，應依現

行規定辦理，改為「突出牆面線總和不超過 2.0 公尺」。 

 

(照會 :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) 

 

(四) 拆除執照，申請人、承攬人、監拆人宣導注意事項： 

1. 權屬清理完畢 (如 : 抵押權, 他項權利) 

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%E6%9C%80%E6%96%B0%E6%B6%88%E6%81%AF/%E6%A5%AD%E5%8B%99%E6%96%B0%E8%A8%8A/39-%E5%BB%BA%E7%AF%89%E7%AE%A1%E7%90%86%E7%B5%84/10088-%E6%8C%91%E7%A9%BA%E5%A4%BE%E5%B1%A4%E8%AB%8B%E5%8B%BF%E9%81%95%E8%A6%8F.html
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%E6%9C%80%E6%96%B0%E6%B6%88%E6%81%AF/%E6%A5%AD%E5%8B%99%E6%96%B0%E8%A8%8A/39-%E5%BB%BA%E7%AF%89%E7%AE%A1%E7%90%86%E7%B5%84/10088-%E6%8C%91%E7%A9%BA%E5%A4%BE%E5%B1%A4%E8%AB%8B%E5%8B%BF%E9%81%95%E8%A6%8F.html
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%E6%9C%80%E6%96%B0%E6%B6%88%E6%81%AF/%E6%A5%AD%E5%8B%99%E6%96%B0%E8%A8%8A/39-%E5%BB%BA%E7%AF%89%E7%AE%A1%E7%90%86%E7%B5%84/10088-%E6%8C%91%E7%A9%BA%E5%A4%BE%E5%B1%A4%E8%AB%8B%E5%8B%BF%E9%81%95%E8%A6%8F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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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列管特殊廢棄物 (如:石綿) 

3. 營建廢棄物數量（容許誤差內）(如: B8 類) 

4. 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 (如:歷史性建築物) 

 

(照會 :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

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) 

 

肆、 營造業法 

(一) 研議停止營造業出入登記，繼續追蹤。 

 

伍、 跨科別事務: 

(一) 本府工務處下水道科(會辦審查或書面函詢)雙軌制，檢附指定(示)既成水路及

相關雨汙水審查書圖，自 109.9.1 起適用，以建築執照掛號申請書，首次掛

件(第一張條碼日期)認定。 

 

(照會 : 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合

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

東區區公所、本府工務處、本處都市設計科、使用管理科) 

 

陸、 文書程序、應附書表、體例格式 : 

(一) 有關「建築爭議損害鑑定報告書」，附件資料提供方式： 

1. 行政機關及委員會：紙本報告書，由行政機關連同開會通知單轉寄，主

動申請鑑定方提供。 

2. 主動申請鑑定方 : 自己留存。 

3. 被動收文方 : 

(1)爭執雙方私下協調、區公所調解過程，自行交付 (紙本、光碟、email

等形式不拘)。 

(2)得於召開委員會時，由行政機關連同開會通知單一併郵寄 (紙本、光

碟、隨身碟等形式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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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照會 :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

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) 

 

(二) 建造執照注意事項附表(更新版)，依營建產業公會回饋修正意見彙整中，繼

續追蹤，慧真小姐。 

 

(三) 【新竹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】，繼續追蹤。 

 

(四)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(建造執照、變更設計建照、使用執照、拆除執照)後，

若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小錯誤，依《行政程序法》 第 101 條更

正之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5&

flno=101 

 

柒、 新竹市建築管理業務，推動注意事項：略 

 

捌、 建築檔案資料保存及資訊化事項：略 

 

附件一 : 建築基地四周鄰接既成水路設施已開闢、養護或管理詢問函(稿) 

 

既成水路設施詢問函(稿) 

 

受文者：新竹市□東區、□北區、□香山區區公所、□新竹市政府工務處、□其他機關（構）或□公、民

營事業機構:________________ (請自行依實際權管單位調整增減勾選) 

發文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附件：既成水路設施現況相片、位置圖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5&flno=1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5&flno=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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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 

 

有關「新竹市○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等○筆都土地」四周鄰接之既成水

路設施(如附件)，是否係由  貴單位開闢、或養護、或管理，惠請 查

照。 

 

說明： 

 

一、依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176 號判決要旨辦理。 

 

二、申請人因規劃設計用戶排注雨污水新舊溝渠及出水方向，將依

《水利法》、《下水道法》、《建築法》、《民法》等相關規定，辦理納

管、搭排或聯接使用旨揭之既成水路設施。 

 

三、前揭用戶建築物之排水溝渠與出水方向應配合該地區之排水系

統設計，並配合規定溝渠構造規格與型式施作。 

 
正本：新竹市□東區、□北區、□香山區區公所、□新竹市政府工務處、□其他機關（構）或□公、民營

事業機構:__________ (請自行依實際權管單位調整增減勾選) 

副本 : 申請人留存 

申請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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